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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交通运输部办公厅关于转送吉林省推进农村物流高质量

发展有关文件的通知（文号：交办运函〔2021〕1144 号，成文

日期：2021 年 7 月 16 日,发布日期：2021 年 08 月 02 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交通运输厅（局、

委）：

农村物流是“四好农村路”建设的重要内容，是农业生

产资料供应、农产品及农村消费品流通的基础保障。加快推

进农村物流高质量发展，对于提升农村地区交通运输基本公

共服务水平、支撑产业转型和经济发展、助力乡村振兴战略

实施具有重要意义。吉林省高度重视农村物流发展工作，省

交通运输厅联合发展改革、农业农村、商务、供销合作社、

邮政等部门印发了《关于深入推进农村物流高质量发展的实

施意见》（吉交联发〔2021〕22 号，附后），推进交通运输

与农业、商务、供销、邮政快递在农村地区的融合发展，着

力健全物流节点网络、创新运输服务模式、促进资源集约整

合，全面提高农村物流服务能力和水平。现将吉林省交通运

输厅等部门联合印发的文件转送给你们，供参考借鉴。

各地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要会同有关部门，健全协同工作

机制，完善政策措施，加大工作力度，进一步完善农村物流

服务节点体系，培育农村物流服务品牌，提高农村物流网络

覆盖率和服务品质，推进农村物流高质量发展，为巩固拓展

交通运输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提供有

力支撑。

交通运输部办公厅

2021 年 7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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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 林 省 交 通 运 输 厅

吉 林 省 发 展 和 改 革 委 员 会

吉 林 省 农 业 农 村 厅

吉 林 省 商 务 厅

吉 林 省 供 销 合 作 社

吉 林 省 邮 政 管 理 局

吉交联发〔2021〕22号
关于深入推进农村物流高质量发展

的实施意见

各市（州）、长白山管委会、梅河口市交通运输局、发展改

革（经济发展）委（局）、农业农村局、商务局、供销合作

社、邮政管理局：

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全面落实乡村振兴战略，按照《交

通运输部 国家邮政局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关于深化交通运

输与邮政快递融合推进农村物流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农业

农村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 商务部关于实施“互联网+”
农产品出村进城工程的指导意见》《吉林省人民政府 中国

邮政集团公司 战略合作协议》《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

于进一步推进物流降本增效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的实施意见》

精神，健全完善我省农村物流服务体系，推动交通运输与农

业、商务、供销、邮政快递在农村地区融合发展，提高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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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网络覆盖率，全面推进我省农村物流高质量发展，制定

如下实施意见。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

五中全会精神，以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服务乡村振兴为目标，

以改进和提升农村物流服务供给为主线，坚持市场主导、政

府统筹，多方协同、资源整合，因地制宜、融合创新，加快

构建畅通便捷、经济高效、便民利民的县、乡、村三级农村

物流服务体系，不断提升农村物流服务能力，提升农民群众

的获得感、幸福感，为巩固拓展农村地区脱贫攻坚成果、全

面推进吉林省乡村振兴提供有力支撑。

（二）工作目标。以客运站为节点，拓展客运站物流服

务功能，完善物流设施设备，推动“客货邮同站”发展，使

客运站转型升级为集客运站服务、物流服务等多种功能为一

体的服务平台；依托建制村 100%通客车的运输网络资源，以

客运线路和车辆为载体，推进农村客运、邮政快递、农村物

流等既有运输网络融合发展，实现资源共享；推动行业部门

之间，物流企业之间物流信息资源的高效整合，实现信息共

享对接。畅通农产品出村进城和农资、农村消费品下乡双向

流通渠道，满足农民群众“最初最后一公里”物流需求，增

加农民收入。

——大力推动县（市、区）客运站转型升级发展。2021

年，20%的县（市、区）客运站完成“客货邮融合”升级改

造。2023 年，60%以上的县（市、区）客运站完成“客货邮

融合”升级改造。2025 年，县（市、区）客运站 100%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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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货邮融合”升级改造。

——加快乡镇运输服务站建设。2021 年，30%以上的乡

镇建成乡镇运输服务站。2023 年，60%以上的乡镇建成乡镇

运输服务站。2025 年，乡镇 100%建成乡镇运输服务站。

——协同推动建制村农村物流服务点建设。2021 年，30%

的建制村建成农村物流服务点。2023 年，50%的建制村建成

农村物流服务点。2025 年，具备条件的建制村 100%建成农

村物流服务点。

二、主要任务

（一）优化节点服务功能，构建完善农村物流基础设施

网络

1.推动县（市、区）客运站转型升级。各级交通运输部

门要加快推动县（市、区）客运站转型升级，拓展客运站物

流服务功能，合理规划客、货融合线路，完善物流仓储设施

及分拣、安检、装卸、标准化载具等设备，增加农产品展示、

电商产品代购代销等功能。推动县（市、区）客运站充分利

用建制村 100%通客车的运输网络资源和站场资源等优势，以

客运线路和车辆为载体，整合当地物流快递企业的农村货物

资源，变“多家向下”为“一家向下”，促进物流业务共同

揽收、分拣、运输、派送，推动客运站与物流快递企业融合

发展，实现“客货邮同站”。

2. 建设乡镇运输服务站。各地要加快乡镇运输服务站

建设：一是在交通便利、客货运输需求旺盛的乡镇规划建设

集客运、货运、邮政快递于一体的乡镇运输服务站。二是对

既有乡镇客运站进行升级改造，增加完善仓储、配载、信息

服务、装卸、理货等货运物流服务功能，实现“客货同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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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引导农村物流企业、邮政快递企业利用邮政、农业、供

销、电商服务网点等设施资源，通过业务合作的方式建设乡

镇运输服务站。

3.推动建制村农村物流服务点建设。各地要全面开展建

制村农村物流服务点建设：一是充分利用既有的供销社基层

服务网点、益农信息社、农村电商服务点、农产品购销代办

站、村委会等乡村公共设施资源，建立建制村农村物流服务

点。二是以小卖店、超市、邮政综合便民服务站为载体，开

展快件接取送达业务合作，设立建制村农村物流服务点。

(二）整合优化农村运输资源，促进农村物流降本增效

4.充分利用客运网络资源。各地要指导客运企业与农村

物流企业开展合作，依托建制村 100%通客车的运输服务网

络，利用客运车辆下置行李舱或在车厢内专门设立的行李堆

放区运输快件包裹、农资农产品、日用消费品，降低农村物

流的末端配送成本。

5.整合农村物流资源。各地要引导农村物流企业根据邮

政快递、电商、供销等行业对配送线路、频次和时效的需求，

合理规划运输网络，利用沿途取送、循环配送等模式，开展

“定时、定点、定线”的物流服务，为农村地区邮政快递、

电子商务、农资农产品销售、连锁商超等企业提供共同配送、

集中配送服务，提高农村物流服务的直接通达和覆盖能力。

（三）创新农村物流运营模式，打造农村物流服务品牌

6.创新农村物流服务模式。一是各地要结合农村经济发

展特点和物流实际需求，创新农村物流运营模式，推广蛟河

市“交通运输+邮政快递融合”、公主岭市“商超快递+物流

连锁”、松原市“货运公交+物流超市”、大安市“网络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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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农村物流”、扶余市“电子商务+农村物流”、磐石市“特

色产业+网络电商”等农村物流服务模式，提高农村物流服

务水平。二是要立足区域经济发展特色，培育一批网络覆盖

健全、资源整合高效、运营服务规范、产业支撑明显的农村

物流服务品牌，符合条件的积极申报国家农村物流服务品

牌。三是鼓励企业以品牌为纽带，通过联盟、加盟等方式整

合分散的物流经营业户，统筹组织开展农村物流业务，提高

农村物流企业集约化、规范化水平。

7. 规范农村物流服务。各地要指导从事农村物流的企

业，取得相应的经营资质，严格按照服务规范、安全生产管

理规定，提供规范化服务。推广应用全省统一的农村物流标

志标识，推动农村物流服务标准化、规范化发展。

（四）加强信息化建设，提高农村物流运营效率

8.推动信息平台资源共享。各级交通、农业、商务、供

销、邮政等部门要将本部门现有信息资源向从事农村物流的

企业开放，推动农村物流企业与电商、邮政快递等平台进行

有效对接，实现县、乡、村三级农村物流信息资源的高效整

合、合理配置，降低农村物流成本。

9.推广应用新技术新设备。各地要引导农村物流企业加

大农村物流设备投入力度，推广应用条形码、射频识别技术、

车载卫星定位装置等先进技术，加强农村物流运输动态监控

和数字化管理，实现农村物流信息化运作，提高运营管理效

率。鼓励运输企业应用新能源运输车辆、冷藏运输车辆，推

动标准化托盘、周转箱和笼车循环共用，促进物流快递包装

绿色转型，降低农产品运输损耗。

三、保障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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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提高政治站位，进一步加强组织领导。各地要高

度重视农村物流发展工作，把推动农村物流高质量发展，作

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助力乡村振兴、实现“两确保一率先”

目标的一项重要举措，统筹推进本地区农村物流发展。要建

立政府主导，各级交通、发改、农业、商务、供销、邮政等

部门负责的工作协调机制，研究制定本地区农村物流发展工

作方案，明确年度工作目标、任务、完成时限，每半年召开

一次联席会议，调度工作进展情况，研究解决农村物流高质

量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难点和问题，每年对农村物流发展推进

情况进行一次总结评估，报上级交通运输部门，推动各项工

作落实落地。

（二）加强部门联动，制定出台扶持政策。各级交通、

发改、农业、商务、供销、邮政等部门要积极争取地方政府

对农村物流发展的扶持政策，在农村物流站场设施建设、运

输组织模式创新、信息系统建设、车辆装备淘汰更新等方面

给予相应支持，积极利用“吉企银通”“吉农金服”等平台

对县、乡、村三级农村物流体系建设给予融资支持。要深入

研究推动农村物流发展的政策措施，破除市场主体在融合发

展中的体制机制障碍，为农村地区物流资源充分整合创造良

好的政策环境。对各地客运站升级改造增加货运物流服务功

能的，将在“十四五”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中给予一

定投资补助。

（三）加大指导评估力度，确保工作落实。各级行业主

管部门要加强对农村物流工作的督促指导，建立联合考评机

制，明确考核目标，每年对农村物流发展工作进行一次考核

评估，考核结果将作为“四好农村路”和“城乡交通运输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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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化示范县”建设等考核的重要指标，并抄送当地党委政府。

省级行业主管部门对农村物流高质量发展工作开展较好的

地方，将在其申报城乡交通运输一体化示范县、国家农村物

流服务品牌创建时给予优先推荐。

（四）加强宣传引导，营造良好氛围。各地各部门要加

强对农村物流发展政策、措施等方面的宣传，引导企业积极

创新农村物流发展模式，培育农村物流服务品牌，及时总结、

推广农村物流发展的典型做法和成功经验，带动交通、农业、

商务、供销、邮政等行业全面融合，提高农村物流服务水平。

吉林省交通运输厅 吉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吉林省农业农村厅 吉林省商务厅

吉林省供销合作社 吉林省邮政管理局

2021 年 6 月 15 日

03.交通运输部关于印发《客运场站和交通运输工具新冠肺

炎疫情分区分级防控指南（第五版）》的通知（文号： 交运明

电〔2021〕195 号，成文日期：2021 年 8 月 5 日,发布日期：2021

年 08 月 0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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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交通运输厅（局、

委）：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

院关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决策部署，从严从细落实“外防

输入、内防反弹、人物同防”防控要求，交通运输部修订形

成了《客运场站和交通运输工具新冠肺炎疫情分区分级防控

指南（第五版）》（以下简称《指南》），进一步明确了客

运场站和交通运输工具有关垃圾处理、保洁员等后勤服务人

员的防控要求，细化了入境人员转运环节的工作人员防护和

闭环管理要求。

各地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要高度重视、高度负责，毫不放

松抓好客运场站和交通运输工具疫情防控工作，及时做好

《指南》的宣贯实施，督促客运场站运营单位和道路水路客

运、城市公共汽电车、城市轨道交通、出租汽车、互联网租

赁自行车、汽车租赁经营者将《指南》的各项要求落实到位。

铁路、民航、邮政领域场站及交通运输工具分区分级疫

情防控要求，由国家铁路局、中国民用航空局、国家邮政局

分别负责制修订。

交通运输部

2021 年 8 月 5 日

点击附件下载链接：：

https://xxgk.mot.gov.cn/2020/jigou/ysfws/202108/t20

210806_361438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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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交通运输部关于印发《道路货运车辆、从业人员及场站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南（第二版）》的通知（文号：交运明

电〔2021〕196 号，成文日期：2021 年 8 月 5 日,发布日期：2021

年 08 月 06 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交通运输厅（局、

委）：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

院关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决策部署，从严从紧从细做好道

路货运行业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部修订形成了《道路货

运车辆、从业人员及场站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南（第二

版）》（以下简称《指南》），进一步强化了道路货运车辆、

从业人员（包括道路货运驾驶员及押运员等随车人员、场站

管理人员、装卸人员、保洁员等后勤服务人员）及场站疫情

防控要求。

各地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要高度重视、高度警醒，坚决有

力抓好道路货运车辆、从业人员及场站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

作，认真做好《指南》的宣传贯彻，督促道路货运经营者和

场站运营单位落实落细各项疫情防控措施，严格防范新冠肺

炎疫情通过道路货运渠道传播。

交通运输部

2021 年 8 月 5 日

点击附件下载链接：

https://xxgk.mot.gov.cn/2020/jigou/ysfws/202108/t20

210806_361439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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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关于拟公布农村物流服务品牌（第二批）名单的公示的

通知（文号：，成文日期：2021 年 8 月 11 日,发布日期：2021

年 08 月 11 日）

按照《交通运输部办公厅关于深化交邮融合推广农村物

流服务品牌的通知》（交办运函〔2019〕1359 号）、《交通

运输部办公厅关于公布首批农村物流服务品牌并组织开展

第二批农村物流服务品牌申报工作的通知》（交办运函

〔2020〕838 号）的有关要求，我部联合国家邮政局组织专

家对各省提交的农村物流服务品牌申报材料进行了评审，拟

确定 35 个农村物流服务品牌（第二批）。现予以公示，公

示期限为 2021 年 8 月 11 日至 8 月 17 日，如对公示内容有

异议，请在公示期限内向我部反映。

联系方式：010-65293432。

交通运输部运输服务司

2021 年 8 月 11 日

附件

农村物流服务品牌清单（第二批）

序号 省份 品牌名称

1 河北 隆化县“交邮融合助力脱贫攻坚”

2 山西 太原市万柏林区“客货邮融合发展”

3
内蒙

古
呼伦贝尔扎兰屯市“智惠乡村+电商快递”

4 吉林 大安市“网络平台+农村物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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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江苏

新沂市 “惠新农”

6 盐城盐都区“客货同网”

7

浙江

德清县“交邮商融合发展”

8 淳安县“交邮融合+电商物流+特色产业”

9 杭州市余杭区“交邮快农商融合发展”

10 安徽 天长市“交邮融合+特色产业”

11 福建 沙县“新型邮政+电商物流”

12

江西

安福县“交邮商农供融合发展”

13 安远县“智运快线+数字平台”

14 泰和县“电子商务+农村物流”

15

山东

蒙阴县“电子商务+联配联送”

16 金乡县“基地建设+仓配一体”

17 莱西市“共享平台+邮政快递”

18
河南

内乡县“客货邮商融合发展”

19 浚县“客货同网+多站合一”

20
湖南

攸县“城乡驿站+邮政快递”

21 耒阳市“电商物流+邮政快递”

22
广东

广州市从化区“客货邮商融合”

23 高州市“电子商务+农村物流+冷链配送”

24 广西 富川瑶族自治县“电商物流+特色产业”

25

四川

蓬溪县“交通运输+快递超市+网络平台”

26 达州市通川区“电商物流+共同配送”

27 南充市顺庆区“果州通+快递超市”

28 重庆 綦江区“客货同网”

29 贵州 习水县“交邮融合+新零售”

30 云南 楚雄市“农村客运+乡村物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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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陕西 扶风县“电商引领+精准扶贫”

32 甘肃 成县“电商脱贫+农村物流”

33 青海 共和县“电子商务+物流集群”

34 宁夏 灵武市“电子商务+邮快合作”

35 新疆 昌吉市“客货邮供+电子商务”

06.交通运输部 公安部 财政部 自然资源部 农业农村部

文化和旅游部 国家乡村振兴局 国家邮政局 中华全国供销合作

总社关于推动农村客运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文号：交运发

〔2021〕73 号 ，成文日期：2021 年 8 月 9 日,发布日期：2021

年 08 月 13 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交通运输厅（局、

委）、公安厅（局）、财政厅（局）、自然资源主管部门、

农业农村（农牧）厅（委、局）、文化和旅游厅（局）、乡

村振兴局、邮政局、供销合作社：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实现巩固拓展

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意见》《中共中央 国

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部

署要求，加快推动农村客运高质量发展，现提出以下意见。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

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

贯彻落实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思想，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

构建新发展格局，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深化供给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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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提升均等化水平、优化供给模式、构

建长效机制、促进产业融合为重点，推动农村客运由“开得

通、走得了”向“留得住、通得好”转变，更好满足农村地

区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加快建设交通强国，为全

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二）基本原则。

政府主导，政策保障。突出农村客运公益属性，推动落

实地方政府主体责任，强化政策扶持和保障，建立健全政府

主导、行业指导、部门联动的工作机制，形成上下协同、齐

抓共管、综合治理的发展格局。

服务民生，固本强基。巩固拓展具备条件的乡镇和建制

村通客车成果，聚焦农村客运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加快

推进城乡客运公共服务均等化，满足农村地区群众多层次出

行需求，切实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因地制宜，共享融合。结合各地农村出行需求、产业发

展、资源禀赋，分类施策、梯次推进农村客运、货运、邮政

快递（以下简称客货邮）及相关产业融合发展，更好促进农

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

改革创新，统筹推进。尊重基层首创精神，鼓励先行先

试、探索创新，激发市场新活力，培植发展新动能，打造供

需更加匹配、保障更加有力、服务更加优质的农村客运发展

模式，助力“四好农村路”高质量发展。

（三）发展目标。

到 2025 年，基本建成安全、便捷、舒适、经济的农村

客运体系，农村交通出行条件显著改善，农村地区基本出行

服务保障能力持续提升，城乡客运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明显



19

提高，农村客运可持续发展机制基本建立。力争再奋斗 10

年，基本建成普惠均等、便捷舒适、安全可靠、集约高效的

农村客运体系，实现农村客运高质量发展。

二、主要任务

（四）完善安全便捷的基础设施网络。推动农村地区公

路提档升级，加大对农村道路、桥梁安全隐患排查和整治力

度，加大农村公路危桥改造力度，在混合交通流量大、事故

多发的农村道路平交路口按要求增设信号灯、减速带等设

施，进一步完善农村道路交通安全和管理设施，改善农村客

运安全通行条件。鼓励在交通便利、人员集中的区域规划建

设乡镇综合运输服务站，加强对既有乡镇客运站、交管站、

公路养护站等设施的升级改造，打造具备客运、货运物流、

邮政快递、供销、电商、旅游、养护管理等综合服务功能的

节点设施。新建、改扩建公路要按照“同步规划、同步设计、

同步建设”的原则合理设置农村客运停靠站点，鼓励在具备

条件的地区建设港湾式停靠站，鼓励依托村级综合服务设施

建设完善村级客运站亭（牌），加强农村客运站点管理养护，

改善农村客运候车环境。

（五）构建普惠便民的出行服务系统。在城镇化水平较

高的地区，有序推动城市公交线路向乡村延伸和农村客运班

线公交化改造，鼓励毗邻县间农村客运班线实施公交化改

造，推动具备条件的地区实现全域公交。在客流相对较少的

地区，进一步优化区域经营、预约响应农村客运服务供给，

提升服务的便利性，打造“客运班线+区域经营+预约响应”

等灵活多样的农村客运组织模式；鼓励通过电话预约、网络

平台一键叫车等方式，为农村地区老年人提供便捷叫车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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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鼓励农村客运企业依规开展县内包车客运业务，推进包

车运力投放实行市场调节。改善农村客运车辆车况车貌，提

高农村群众出行舒适度。针对农村地区群众务工、赶集、农

忙、假日探亲等需求，通过加密既有客运班线服务频次、开

行定制客运线路、提供包车服务等方式，最大程度满足农村

群众群体性、潮汐式出行需求，构建日常出行有效覆盖、重

点时段专项保障的农村客运出行服务系统。

（六）打造集约共享的融合发展模式。建立健全交通运

输与邮政、供销、旅游、商务等部门协同机制，统筹各类资

源，构建“一点多能、一网多用、功能集约、便利高效”的

农村运输发展新模式。加强农村客运、货运、邮政快递等服

务标准衔接，在保障农村旅客乘车需求和出行安全的前提

下，推广应用客货兼顾、经济适用的农村客运车型，鼓励开

通客货邮合作线路，实现客运车辆代送邮件快件；鼓励发展

农村货运班线，满足农产品进城和生产生活资料下乡双向流

通需求。扩大对乡村旅游重点村、镇和农村旅游景点的覆盖

范围，打造精品旅游客运线路，保障乡村旅游目的地便捷高

效通达。

（七）健全安全可靠的运营管理体系。落实农村客运企

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和安全生产

管理制度。推广具有行驶记录功能的卫星定位装置安装应

用，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在农村客运车辆上应用驾驶辅助系统

（ADAS）和智能视频监控报警装置，探索通过视频信息共享

统筹开展路况巡查等工作。加强延伸到农村的城市公交车辆

安全监管，原则上不得使用设置乘客站立区的客车；确需使

用的，应报地市级人民政府同意；直辖市辖区范围内的，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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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直辖市人民政府同意。加强事前事中事后监管，强化农村

客运安全风险摸排辨识，落实好农村客运班线联合审批机

制。加强农村客运从业人员安全培训，提高驾驶技能、职业

素养和应急处置能力。统筹“两站两员”、农村公路护路员、

乡村农机安全监理和协管员等力量，强化日常巡查，加强交

通安全宣传提示，及时劝导纠正农村客运车辆超员、不系安

全带和货车、拖拉机、三轮摩托车违法载人等交通违法行为。

（八）推广智慧绿色的服务供给方式。在农村客运车辆

上积极推广移动便捷支付，逐步与城市公共交通实现一卡通

行。加强农村交通运输综合信息服务平台建设，逐步实现站

点班次“一键可查”、车辆位置“一键可知”、预约服务“一

键可约”，为群众提供更加便捷精准的乘车服务，推动实现

农村客运、物流配送、旅游服务等信息融合共享。在有条件

的地区推广使用适合农村交通条件、适应群众出行需要的新

能源、清洁能源等节能环保车辆，推动农村客运绿色低碳发

展。

（九）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发展环境。鼓励农村客运公

司化、集约化经营，提高农村客运组织化程度和抗风险能力。

全面实施农村客运运营服务标准，规范农村客运通行条件、

车辆技术条件、车辆及场站运营服务、站点设置、安全管理

等要求。按照深化道路运输价格改革有关意见要求，完善农

村客运价格形成机制，建立群众可承受、财政可负担、运营

可持续的农村客运票制票价体系。畅通 12328 交通运输服务

监督电话等渠道，及时受理解决农村群众出行问题。加强多

部门执法协作，推广“互联网+监管”模式，依法严厉打击

违规行驶、非法营运等违法行为，净化农村客运市场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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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建立长效稳定的可持续发展机制。推动落实县级

政府主体责任，建立与地方财政能力相适应的投入机制，通

过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保障农村客运可持续稳定发展。建

立健全农村客运服务质量考核机制，强化考核结果应用，推

动实行服务质量考核与地方财政补贴挂钩机制，引导经营者

不断改进安全管理和服务。各地要优化完善本地区农村客运

油价补贴政策实施方案，强化绩效考核，统筹用好中央财政

补助资金，减轻农村客运经营者负担，提升农村客运基本公

共服务水平，促进城乡交通运输一体化发展。鼓励搭建信息

化监管平台，持续加强对农村客运动态运行情况的跟踪管

理，严防“通返不通”。推进农村客运发展投融资机制创新，

引导社会资本以 PPP等模式规范参与农村客运项目投资建设

运营。

（十一）深化以点带面的示范创建活动。以示范县创建

为载体，持续深入推进城乡交通运输一体化建设，将城乡交

通运输一体化示范县打造成为推动农村客运高质量发展的

金字招牌。鼓励各地开展省级示范县创建，具备条件的地区

可推动城乡交通运输一体化发展由县域向市域提质扩面，探

索在推动农村客运高质量发展中建立新机制、出台新政策、

尝试新方法，以点带面引领城乡客运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全

面提升。

三、保障措施

（十二）加强组织领导。各地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认

识，切实把推动农村客运高质量发展摆在重要位置，加强组

织领导，推动建立政府牵头、各部门协同配合的工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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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重点任务和职责分工，细化实化工作举措，及时协调解

决农村客运发展中遇到的突出问题。

（十三）强化责任落实。要推动落实地方人民政府主体

责任，推动将农村客运高质量发展纳入地方各级政府绩效考

核体系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任务清单，充分发挥激励考核

“指挥棒”作用。各地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要会同有关部门定

期开展农村客运监督检查，确保具备条件的乡镇和建制村农

村客运持续稳定运行。

（十四）提升治理能力。坚持法治引领，加快推动道路

运输条例、农村公路条例制修订出台，健全适应新时期农村

客运高质量发展的法规体系。加强人才保障，培养高素质、

专业化农村客运管理队伍。充分调动农村群众参与农村客运

工作的积极性，逐步构建政府、社会、市场协同治理的农村

客运新格局。

（十五）加大保障力度。强化经济社会规划、国土空间

规划、乡村振兴规划等对农村客运发展的指导作用。推动地

方政府将农村客运相关支出纳入本级公共财政预算，建立农

村客运运营财政补贴机制。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将城乡交通

运输一体化示范县创建情况作为“以奖代补”安排车购税资

金的重要依据，鼓励各省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对城乡交通运

输一体化示范县安排必要的投资补助，并在安排投资计划等

方面予以适当倾斜。

交通运输部 公安部 财政部

自然资源部 农业农村部 文化和旅游部

国家乡村振兴局 国家邮政局 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

2021 年 8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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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关于推动农村客运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解读（文

号： ，成文日期：,发布日期：2021 年 08 月 13 日）

近日，交通运输部会同公安部、财政部、自然资源部、

农业农村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乡村振兴局、国家邮政局、

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印发了《关于推动农村客运高质量

发展的指导意见》（交运发〔2021〕73 号，以下简称《意见》）。

为便于有关单位更好地理解相关内容，切实做好贯彻实施工

作，现就《意见》制定的背景和主要内容解读如下：

一、制定背景

具备条件的乡镇和建制村通客车是交通运输脱贫攻坚

的兜底任务，是“四好农村路”建设的重要内容。党的十八

大以来，各地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脱贫攻坚与“四好

农村路”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工作部

署，因地制宜采用公交、班线、区域经营、预约响应等形式，

加快推进具备条件的乡镇和建制村通客车，农村客运发展取

得显著成效。2020 年 8 月底，全国具备条件的 3.1 万余个乡

镇和 54.3 万余个建制村全部实现通客车，形成了遍布农村、

连接城乡、纵横交错的农村客运网络，农民群众“出行难”

问题得到了有效解决。

与此同时，农村客运发展仍面临较大挑战。从全国范围

看，东中西部地区农村客运发展仍不平衡，部分地区农村客

运长效机制尚未完全建立，城乡客运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仍

有待进一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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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

于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加快农

业农村现代化等部署要求，交通运输部会同有关部门联合出

台《意见》，明确了未来一段时期农村客运高质量发展思路

及实施路径。

二、发展目标

《意见》坚持远近结合，确定了“十四五”期及 2035

年的发展目标。“十四五”期的目标是：到 2025 年，基本

建成安全、便捷、舒适、经济的农村客运体系，农村交通出

行条件显著改善，农村地区基本出行服务保障能力持续提

升，城乡客运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明显提高，农村客运可持

续发展机制基本建立。远期目标是：力争到 2035 年，基本

建成普惠均等、便捷舒适、安全可靠、集约高效的农村客运

体系，实现农村客运高质量发展。

三、主要内容

《意见》提出了八方面主要任务。一是推动农村地区公

路提档升级，建设完善农村运输服务站点，构建完善安全便

捷的基础设施网络；二是提升城乡客运服务均等化水平，完

善农忙等重点时段农村客运服务供给，构建普惠便民的出行

服务体系；三是深入推进客货邮融合发展，扩大对乡村旅游

服务的覆盖范围，打造集约共享的融合发展体系；四是落实

农村客运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加强农村客运事前事中事

后监管，健全安全可靠的运营管理体系；五是提升农村客运

信息化服务水平，使用适合农村交通条件的节能环保车辆，

推广智慧绿色的服务供给方式；六是鼓励农村客运公司化、

集约化经营，规范农村客运运营服务，加强多部门执法协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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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发展环境；七是推动落实县级政府主体

责任，建立与地方财政能力相适应的投入机制，推进农村客

运发展投融资机制创新，构建农村客运长效稳定发展机制；

八是以城乡交通运输一体化示范县为载体，深化以点带面的

示范创建活动。

四、贯彻落实要求

各地相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认识，切实把推进农村客运

高质量发展摆在重要位置，加强协同配合，细化实化工作举

措，及时协调解决农村客运发展遇到的突出问题。要强化人

才、资金、规划等政策保障，加大对农村客运发展的投入，

持续推进农村客运高质量发展。

08.交通运输部办公厅关于印发《互联网道路运输便民政务

服务系统业务办理工作指南》《互联网道路运输便民政务服务系

统建设应用技术要求》的通知（文号：交办运〔2021〕46 号 ，

成文日期：2021 年 8 月 4 日,发布日期： 2021 年 08 月 13 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交通运输厅（局、

委）：

为深化“放管服”改革，推进政务服务“跨省通办”，

根据《交通运输部办公厅关于印发 2021 年便利老年人打车

出行等 5 件更贴近民生实事工作方案的通知》（交办运函

〔2021〕446 号），经交通运输部同意，现将《互联网道路

运输便民政务服务系统业务办理工作指南》和配套的《互联

网道路运输便民政务服务系统建设应用技术要求》印发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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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请认真贯彻落实。《交通运输部办公厅关于印发<互联

网道路运输便民政务服务系统业务办理工作指南（试行）>

的通知》（交办运〔2019〕60 号）自本通知印发之日起废止。

附件：1.互联网道路运输便民政务服务系统业务办理工

作指南

2. 互联网道路运输便民政务服务系统建设应用

技术要求

点击附件下载链接：

https://xxgk.mot.gov.cn/2020/jigou/ysfws/202108/t20

210813_3615254.html

09.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关于全省公路限高限宽设施和检查卡

点清单的公示（文号：，成文日期：,发布日期：2021 年 8 月 13

日）

根据《交通运输部 公安部 生态环境部 住房城乡建设

部关于深入开展坚决整治违规设置妨碍货车通行的道路限

高限宽设施和检查卡点工作的通知》（交公路函〔2021〕224

号）和《吉林省关于深入开展坚决整治违规设置妨碍货车通

行的道路限高限宽设施和检查卡点专项整治行动实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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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交联发〔2021〕23 号）等有关要求，现将全省范围内依

法依规保留的限高架 806 处、限宽墩 5 处、检查卡点 222 予

以公示，请社会各界监督。社会公众可通过微信扫描“前路

无限”小程序二维码，对违规设置妨碍货车通行的限高限宽

设施和检查卡点进行投诉举报。

受理电话：0431-85097620，邮箱：jttglc1103@163.com。

附件：吉林省道路限高限宽设施和检查卡点公示清单

点击附件下载链接：

http://jtyst.jl.gov.cn/zw_133208/tzgg/202108/t20210

813_818135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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